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包号
	品目号
	品目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1-1
	仪表转速类
	1项
	否

	2
	2-1
	特种设备类
	1项
	否

	3
	3-1
	环境温湿度类
	1项
	否

	4
	4-1
	流量质量类
	1项
	否

	5
	5-1
	生物安全类
	1项
	否

	6
	6-1
	化学类
	1项
	否

	7
	7-1
	临床设备类
	1项
	否


2.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服务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服务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指定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中标单价乘以实际发生的检测数量（无最低检测数量限制），定期与中标人结算检测服务费，总费用不超过最高限额。参照合同文本中的付款方式及进度执行。
3.包装和运输
无。
4.售后服务（质保期）（不适用）
无。
3、 技术要求
1.基本要求
1.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为2026年计量检测校准服务选择供应商，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采购需求，制定具体服务方案，确保服务质量符合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符合已颁布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3]2.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无。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5]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6）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0]2.4采购标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详见下文。


第1包 仪表转速类
[bookmark: OLE_LINK121][bookmark: OLE_LINK122]一、商务要求：
1、检测服务的计量器具所在地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19号。
★2、投标报价为每种计量器具的单位检测价格（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合计金额，按照执行中实际发生数量（无最低检测数量限制），定期结算检测服务费，年总费用不超过33.5127万元。
3、服务期限：12个月。
[bookmark: OLE_LINK120][bookmark: OLE_LINK117][bookmark: OLE_LINK29]4、投标人基本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2]4.1、投标人的校准/检测资质（CNAS/CMA）证书与需求项目相符。提供认可、认证项目明细表，并标注编号，与需求项目一一对应。
4.2、投标人在项目所在地提供2小时内的应急检测服务，投标人须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bookmark: OLE_LINK123][bookmark: OLE_LINK124]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具有完成项目服务所必需的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压力计、氧气吸入器流量校验仪、转速表、温度/湿度巡检仪），所有计量标准检测设备须经国家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且有效（提供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经检测合格且有效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28][bookmark: OLE_LINK129][bookmark: OLE_LINK134]2、人员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2]2.1、服务期间，根据检测规模，投标人投入满足检测需求的专业检测人员，并按照实际情况临时增添人员。
[bookmark: OLE_LINK125][bookmark: OLE_LINK126][bookmark: OLE_LINK140][bookmark: OLE_LINK141]2.2、项目负责人：具备计量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检测人员≥4人，其中一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二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从事检测工作≥5年。提供全部服务人员个人信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复印件、专业资格证明材料（如高级职称证书、注册计量师资质等）并加盖单位公章。
3、服务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3.1、投标人按照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所列设备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按照国家相应的规程、规范或标准执行，并能根据特殊需求定制检测方案。
3.2、压力表/真空表/负压吸引表检测周期半年一次，其余检测周期一年一次。
3.3、每台离心机检测转速点≥3个，温度点（若有）≥1个。
3.4、及时总结服务情况，定期汇报工作进度和发现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和后续服务计划。
3.5、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周内，根据《检测器具汇总表》及实际开展时间制定检测工作计划，检测顺序由双方协商。
3.6、根据工作计划，检测人员到各科室护士站或指定地点集中检测。如需取走检测的器具，需提供备用计量器具。
3.7、在检测过程中做好相应的记录，《检测器具明细表》（附件2）必须经使用科室负责人员签字确认。《检测验收单》（附件3）必须经医学工程处负责人员签字确认，以此作为结算检测费用的重要依据。
3.8、若在检测期间导致设备损坏的，应按设备当前市场报价进行赔偿。
3.9、投标人检测人员应服从安排，可早晚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加班费、交通费、餐费等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3.10、投标人检测人员按规范的要求着装，佩带标志，文明用语，服务热情，行为得体，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规定。
3.11、可提供其他计量器具的送、取检服务。
4、出具证书要求：
▲4.1、检测合格的计量器具，投标人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的、真实有效的校准或检测证书。如因计量数据失准，导致的医患纠纷、诚信纠纷及其他相关责任，本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4.2、出具的检测证书提供纸质版两套和电子版一套。
5、未按服务项目完成检测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提出整改意见，投标人自接到整改意见之日起计算，15个日历日之内如不能完成整改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利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0]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19]检测器具汇总表（第1包）
	序号
	器具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备注

	[bookmark: _Hlk233260946]1
	压力表/真空表/压差表
	压力
	块
	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1、数字压力计
2、氧气吸入器流量校验仪
3、转速表
4、温度/湿度巡检仪

	2
	负压吸引表
	压力
	块
	

	3
	浮标氧气吸入器
	压力、流量
	块
	

	4
	离心机
	温度
	温度点
	

	
	
	转速
	转速点
	










39

附件2
	检测器具明细表 （第1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检测日期
	数量       （检测点）
	确认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附件3     
	检测验收单（第1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检测点）
	招标单价
	小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已按协议约定，按期、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真实有效的检验、校准或检测证书（报告） ，验收合格。

	医学工程处验收签字：
	
	
	
	





第2包 特种设备类
一、商务要求：
1、检测服务的计量器具所在地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19号。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2、投标报价为每种计量器具的单位检测价格（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合计金额，按照执行中实际发生数量（无最低检测数量限制），定期结算检测服务费，年总费用不超过21.525万元。
3、服务期限：12个月。
4、投标人基本要求：
4.1、投标人的校准/检测资质（CNAS/CMA）证书与需求项目相符。提供认可、认证项目明细表，并标注编号，与需求项目一一对应。
4.2、投标人在项目所在地提供2小时内的应急检测服务，投标人须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具有完成项目服务所必需的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温度/压力记录仪），所有计量标准检测设备须经国家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且有效（提供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检测合格且有效的证明材料）。
2、人员要求：
2.1、服务期间，根据检测规模，投标人投入满足检测需求的专业检测人员，并按照实际情况临时增添人员。
2.2、项目负责人：具备计量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检测人员≥4人，其中一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二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从事检测工作≥5年。提供全部服务人员个人信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复印件、专业资格证明材料（如高级职称证书、注册计量师资质等）并加盖单位公章。
3、服务内容
3.1、投标人按照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所列设备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按照国家相应的规程、规范或标准执行，并能根据特殊需求定制检测方案。
3.2、灭菌器检测周期半年一次。
3.3、每台小型灭菌器检测温压点≥3个，每台大型灭菌器检测温压点≥9个。
3.4、及时总结服务情况，定期汇报工作进度和发现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和后续服务计划。
3.5、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周内，根据《检测器具汇总表》及实际开展时间制定检测工作计划，检测顺序由双方协商。
3.6、根据工作计划，检测人员到各科室护士站或指定地点集中检测。如需取走检测的器具，需提供备用计量器具。
3.7、在检测过程中做好相应的记录，《检测器具明细表》（附件2）必须经使用科室负责人员签字确认。《检测验收单》（附件3）必须经医学工程处负责人员签字确认，以此作为结算检测费用的重要依据。
3.8、若在检测期间导致设备损坏的，应按设备当前市场报价进行赔偿。
3.9、投标人检测人员应服从安排，可早晚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加班费、交通费、餐费等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3.10、投标人检测人员按规范的要求着装，佩带标志，文明用语，服务热情，行为得体，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规定。
3.11、可提供其他计量器具的送、取检服务。
劳动合同复印件
4、出具证书要求：
▲4.1、检测合格的计量器具，投标人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的、真实有效的校准或检测证书。如因计量数据失准，导致的医患纠纷、诚信纠纷及其他相关责任，本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4.2、出具的检测证书提供纸质版两套和电子版一套。
5、未按服务项目完成检测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提出整改意见，投标人自接到整改意见之日起计算，15个日历日之内如不能完成整改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利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附件1                    
检测器具汇总表（第2包）
	序号
	器具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备注

	1
	高压蒸汽
灭菌器
	温度、压力
	温压点
	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温度/压力记录仪















附件2
	检测器具明细表 （第2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检测日期
	数量       （检测点）
	确认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附件3     
	检测验收单（第2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检测点）
	招标单价
	小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已按协议约定，按期、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真实有效的检验、校准或检测证书（报告） ，验收合格。

	医学工程处验收签字：
	
	
	
	





第3包 环境温湿度类

一、商务要求：
1、检测服务的计量器具所在地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19号。
★2、投标报价为每种计量器具的单位检测价格（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合计金额，按照执行中实际发生数量（无最低检测数量限制），定期结算检测服务费，年总费用不超过26.2975万元。
3、服务期限：12个月。
4、投标人基本要求：
4.1、投标人的校准/检测资质（CNAS/CMA）证书与需求项目相符。提供认可、认证项目明细表，并标注编号，与需求项目一一对应。
4.2、投标人在项目所在地提供2小时内的应急检测服务，投标人须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具有完成项目服务所必需的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标准铂电阻温度计、数字温度计、恒温水槽、恒温油槽、温湿度检定箱、精密露点仪、温度/湿度巡检仪），所有计量标准检测设备须经国家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且有效（提供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检测合格且有效的证明材料）。
2、人员要求：
2.1、服务期间，根据检测规模，投标人投入满足检测需求的专业检测人员，并按照实际情况临时增添人员。
2.2、项目负责人：具备计量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检测人员≥4人，其中一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二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从事检测工作≥5年。提供全部服务人员个人信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专业资格证明材料（如高级职称证书、注册计量师资质等）并加盖单位公章。
3、服务内容
3.1、投标人按照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所列设备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按照国家相应的规程、规范或标准执行，并能根据特殊需求定制检测方案。
3.2、检测周期一年一次。
3.3、每台温湿度计检测温度点≥5个。
3.4、及时总结服务情况，定期汇报工作进度和发现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和后续服务计划。
3.5、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周内，根据《检测器具汇总表》及实际开展时间制定检测工作计划，检测顺序由双方协商。
3.6、根据工作计划，检测人员到各科室护士站或指定地点集中检测。如需取走检测的器具，需提供备用计量器具。
3.7、在检测过程中做好相应的记录，《检测器具明细表》（附件2）必须经使用科室负责人员签字确认。《检测验收单》（附件3）必须经医学工程处负责人员签字确认，以此作为结算检测费用的重要依据。
3.8、若在检测期间导致设备损坏的，应按设备当前市场报价进行赔偿。
3.9、投标人检测人员应服从安排，可早晚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加班费、交通费、餐费等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3.10、投标人检测人员按规范的要求着装，佩带标志，文明用语，服务热情，行为得体，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规定。
3.11、可提供其他计量器具的送、取检服务 。
4、出具证书要求：
▲4.1、检测合格的计量器具，投标人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的、真实有效的校准或检测证书。如因计量数据失准，导致的医患纠纷、诚信纠纷及其他相关责任，本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4.2、出具的检测证书提供纸质版两套和电子版一套。
5、未按服务项目完成检测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提出整改意见，投标人自接到整改意见之日起计算，15个日历日之内如不能完成整改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利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附件1                    
检测器具汇总表（第3包）
	序号
	器具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备注

	1
	温湿度计
	温度、湿度
	温度点
	
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1、标准铂电阻温度计
2、数字温度计
3、恒温水槽
4、恒温油槽
5、温湿度检定箱
6、精密露点仪
7、温度/湿度巡检仪

	2
	超低温冰箱
	温度、湿度
	台
	

	3
	温度类设备
	温度、湿度
	台
	

	4
	冷库
	温度、湿度
	间
	








附件2
	检测器具明细表 （第3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检测日期
	数量       （检测点）
	确认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附件3     
	检测验收单（第3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检测点）
	招标单价
	小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已按协议约定，按期、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真实有效的检验、校准或检测证书（报告） ，验收合格。

	医学工程处验收签字：
	
	
	
	






第4包 流量质量类

一、商务要求：
1、检测服务的计量器具所在地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19号。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2、投标报价为每种计量器具的单位检测价格（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合计金额，按照执行中实际发生数量（无最低检测数量限制），定期结算检测服务费，年总费用不超过10.35万元。
3、服务期限：12个月。
4、投标人基本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3]4.1、投标人的校准/检测资质（CNAS/CMA）证书与需求项目相符。提供认可、认证项目明细表，并标注编号，与需求项目一一对应。
4.2、投标人在项目所在地提供2小时内的应急检测服务，投标人须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具有完成项目服务所必需的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天平、温度计、数字压力计、砝码），所有计量标准检测设备须经国家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且有效（提供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检测合格且有效的证明材料）。
2、人员要求：
2.1、服务期间，根据检测规模，投标人投入满足检测需求的专业检测人员，并按照实际情况临时增添人员。
2.2、项目负责人：具备计量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检测人员≥4人，其中一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二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从事检测工作≥5年。提供全部服务人员个人信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复印件、专业资格证明材料（如高级职称证书、注册计量师资质等）并加盖单位公章。
3、服务内容
3.1、投标人按照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所列设备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按照国家相应的规程、规范或标准执行，并能根据特殊需求定制检测方案。
3.2、检测周期一年一次。
3.3、及时总结服务情况，定期汇报工作进度和发现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和后续服务计划。
3.4、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周内，根据《检测器具汇总表》及实际开展时间制定检测工作计划，检测顺序由双方协商。
3.5、根据工作计划，检测人员到各科室护士站或指定地点集中检测。如需取走检测的器具，需提供备用计量器具。
3.6、在检测过程中做好相应的记录，《检测器具明细表》（附件2）必须经使用科室负责人员签字确认。《检测验收单》（附件3）必须经医学工程处负责人员签字确认，以此作为结算检测费用的重要依据。
3.7、若在检测期间导致设备损坏的，应按设备当前市场报价进行赔偿。
3.8、投标人检测人员应服从安排，可早晚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加班费、交通费、餐费等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3.9、投标人检测人员按规范的要求着装，佩带标志，文明用语，服务热情，行为得体，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规定。
3.10、可提供其他计量器具的送、取检服务 。
4、出具证书要求：
▲4.1、检测合格的计量器具，投标人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的、真实有效的校准或检测证书。如因计量数据失准，导致的医患纠纷、诚信纠纷及其他相关责任，本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4.2、出具的检测证书提供纸质版两套和电子版一套。
5、未按服务项目完成检测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提出整改意见，投标人自接到整改意见之日起计算，15个日历日之内如不能完成整改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利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附件1                    
检测器具汇总表（第4包）
	序号
	器具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备注

	1
	移液器
	流量
	通道
	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1、电子天平
2、温度计
3、数字压力计
4、砝码

	2
	秤类
	质量
	台
	

	3
	天平
	质量
	台
	









附件2
	检测器具明细表 （第4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检测日期
	数量       （检测点）
	确认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附件3     
	检测验收单（第4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检测点）
	招标单价
	小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已按协议约定，按期、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真实有效的检验、校准或检测证书（报告） ，验收合格。

	医学工程处验收签字：
	
	
	
	






第5包 生物安全类
一、商务要求：
1、检测服务的计量器具所在地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19号。
★2、投标报价为每种计量器具的单位检测价格（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合计金额，按照执行中实际发生数量（无最低检测数量限制），定期结算检测服务费，年总费用不超过16.17万元。
3、服务期限：12个月。
4、投标人基本要求：
4.1、投标人的校准/检测资质（CNAS/CMA）证书与需求项目相符。提供认可、认证项目明细表，并标注编号，与需求项目一一对应。
4.2、投标人在项目所在地提供2小时内的应急检测服务，投标人须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具有完成项目服务所必需的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风速仪、照度计、声级计、声级校准器、尘埃粒子计数器、光度计、风量仪、激光测距仪、数字压力计、生化培养箱），所有计量标准检测设备须经国家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且有效（提供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检测合格且有效的证明材料）。
2、人员要求：
2.1、服务期间，根据检测规模，投标人投入满足检测需求的专业检测人员，并按照实际情况临时增添人员。
2.2、项目负责人：具备计量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检测人员≥4人，其中一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二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从事检测工作≥5年。提供全部服务人员个人信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复印件、专业资格证明材料（如高级职称证书、注册计量师资质等）并加盖单位公章。
3、服务内容
3.1、投标人按照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所列设备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按照国家相应的规程、规范或标准执行，并能根据特殊需求定制检测方案。
3.2、检测周期一年一次。
3.3、及时总结服务情况，定期汇报工作进度和发现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和后续服务计划。
3.4、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周内，根据《检测器具汇总表》及实际开展时间制定检测工作计划，检测顺序由双方协商。
3.5、根据工作计划，检测人员到各科室护士站或指定地点集中检测。如需取走检测的器具，需提供备用计量器具。
3.6、在检测过程中做好相应的记录，《检测器具明细表》（附件2）必须经使用科室负责人员签字确认。《检测验收单》（附件3）必须经医学工程处负责人员签字确认，以此作为结算检测费用的重要依据。
3.7、若在检测期间导致设备损坏的，应按设备当前市场报价进行赔偿。
3.8、投标人检测人员应服从安排，可早晚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加班费、交通费、餐费等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3.9、投标人检测人员按规范的要求着装，佩带标志，文明用语，服务热情，行为得体，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规定。
3.10、可提供其他计量器具的送、取检服务 。
4、出具证书要求：
▲4.1、检测合格的计量器具，投标人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的、真实有效的校准或检测证书。如因计量数据失准，导致的医患纠纷、诚信纠纷及其他相关责任，本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4.2、出具的检测证书提供纸质版两套和电子版一套。
5、未按服务项目完成检测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提出整改意见，投标人自接到整改意见之日起计算，15个日历日之内如不能完成整改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利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附件1                    
检测器具汇总表（第5包）
	序号
	器具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备注

	1
	生物安全柜
	参照规程规范
	台
	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1、风速仪
2、照度计
3、声级计
4、声级校准器
5、尘埃粒子计数器
6、光度计
7、风量仪
8、激光测距仪
9、数字压力计
10、生化培养箱

	2
	超净工作台
	参照规程规范
	台
	

	3
	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参照规程规范
	间
	




附件2
	检测器具明细表 （第5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检测日期
	数量       （检测点）
	确认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附件3     
	检测验收单（第5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检测点）
	招标单价
	小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已按协议约定，按期、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真实有效的检验、校准或检测证书（报告） ，验收合格。

	医学工程处验收签字：
	
	
	
	






第6包化学类

一、商务要求：
1、检测服务的计量器具所在地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19号。
★2、投标报价为每种计量器具的单位检测价格（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合计金额，按照执行中实际发生数量（无最低检测数量限制），定期结算检测服务费，年总费用不超过18.036万元。
3、服务期限：12个月。
4、投标人基本要求：
4.1、投标人的校准/检测资质（CNAS/CMA）证书与需求项目相符。提供认可、认证项目明细表，并标注编号，与需求项目一一对应。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4.2、投标人在项目所在地提供2小时内的应急检测服务，投标人须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具有完成项目服务所必需的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温控模块、PCR校准用标准物质），所有计量标准检测设备须经国家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且有效（提供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检测合格且有效的证明材料）。
2、人员要求：
2.1、服务期间，根据检测规模，投标人投入满足检测需求的专业检测人员，并按照实际情况临时增添人员。
2.2、项目负责人：具备计量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检测人员≥4人，其中一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二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从事检测工作≥5年。提供全部服务人员个人信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复印件、专业资格证明材料（如高级职称证书、注册计量师资质等）并加盖单位公章。
劳动合同复印件
3、服务内容
3.1、投标人按照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所列设备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按照国家相应的规程、规范或标准执行，并能根据特殊需求定制检测方案。
3.2、检测周期一年一次。
3.3、及时总结服务情况，定期汇报工作进度和发现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和后续服务计划。
3.4、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周内，根据《检测器具汇总表》及实际开展时间制定检测工作计划，检测顺序由双方协商。
3.5、根据工作计划，检测人员到各科室护士站或指定地点集中检测。如需取走检测的器具，需提供备用计量器具。
3.6、在检测过程中做好相应的记录，《检测器具明细表》（附件2）必须经使用科室负责人员签字确认。《检测验收单》（附件3）必须经医学工程处负责人员签字确认，以此作为结算检测费用的重要依据。
3.7、若在检测期间导致设备损坏的，应按设备当前市场报价进行赔偿。
3.8、投标人检测人员应服从安排，可早晚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加班费、交通费、餐费等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3.9、投标人检测人员按规范的要求着装，佩带标志，文明用语，服务热情，行为得体，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规定。
3.10、可提供其他计量器具的送、取检服务 。
4、出具证书要求：
▲4.1、检测合格的计量器具，投标人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的、真实有效的校准或检测证书。如因计量数据失准，导致的医患纠纷、诚信纠纷及其他相关责任，本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4.2、出具的检测证书提供纸质版两套和电子版一套。
5、未按服务项目完成检测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提出整改意见，投标人自接到整改意见之日起计算，15个日历日之内如不能完成整改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利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附件1                    
检测器具汇总表（第6包）
	序号
	器具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备注

	1
	普通PCR
	温度
	台
	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1、温控模块
2、PCR校准用标准物质

	2
	荧光定量PCR
	温度、浓度
	台
	





附件2
	检测器具明细表 （第6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检测日期
	数量       （检测点）
	确认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附件3     
	检测验收单（第6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检测点）
	招标单价
	小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已按协议约定，按期、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真实有效的检验、校准或检测证书（报告） ，验收合格。

	医学工程处验收签字：
	
	
	
	







第7包 临床设备类

一、商务要求：
1、检测服务的计量器具所在地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19号。
★2、投标报价为每种计量器具的单位检测价格（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合计金额，按照执行中实际发生数量（无最低检测数量限制），定期结算检测服务费，年总费用不超过5.02万元。
3、服务期限：12个月。
4、投标人基本要求：
4.1、投标人的校准/检测资质（CNAS/CMA）证书与需求项目相符。提供认可、认证项目明细表，并标注编号，与需求项目一一对应。
4.2、投标人在项目所在地提供2小时内的应急检测服务，投标人须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具有完成项目服务所必需的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生命体征模拟仪、心脑电图机检定仪、心电监护仪检定仪、滤光片、输液泵分析仪），所有计量标准检测设备须经国家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且有效（提供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检测合格且有效的证明材料）。
2、人员要求：
2.1、服务期间，根据检测规模，投标人投入满足检测需求的专业检测人员，并按照实际情况临时增添人员。
2.2、项目负责人：具备计量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检测人员≥4人，其中一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二级注册计量师不少于1人，从事检测工作≥5年。提供全部服务人员个人信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复印件、专业资格证明材料（如高级职称证书、注册计量师资质等）并加盖单位公章。
3、服务内容
3.1、投标人按照附件1《检测器具汇总表》所列设备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按照国家相应的规程、规范或标准执行，并能根据特殊需求定制检测方案。
3.2、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周期半年一次，其余检测周期一年一次。
3.3、及时总结服务情况，定期汇报工作进度和发现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和后续服务计划。
3.4、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周内，根据《检测器具汇总表》及实际开展时间制定检测工作计划，检测顺序由双方协商。
3.5、根据工作计划，检测人员到各科室护士站或指定地点集中检测。如需取走检测的器具，需提供备用计量器具。
3.6、在检测过程中做好相应的记录，《检测器具明细表》（附件2）必须经使用科室负责人员签字确认。《检测验收单》（附件3）必须经医学工程处负责人员签字确认，以此作为结算检测费用的重要依据。
3.7、若在检测期间导致设备损坏的，应按设备当前市场报价进行赔偿。
3.8、投标人检测人员应服从安排，可早晚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加班费、交通费、餐费等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3.9、投标人检测人员按规范的要求着装，佩带标志，文明用语，服务热情，行为得体，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规定。
3.10、可提供其他计量器具的送、取检服务 。
4、出具证书要求：
▲4.1、检测合格的计量器具，投标人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的、真实有效的校准或检测证书。如因计量数据失准，导致的医患纠纷、诚信纠纷及其他相关责任，本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4.2、出具的检测证书提供纸质版两套和电子版一套。
5、未按服务项目完成检测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提出整改意见，投标人自接到整改意见之日起计算，15个日历日之内如不能完成整改工作，医学工程处有权利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附件1                    
检测器具汇总表（第7包）
	序号
	器具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备注

	1
	血细胞分析仪
	参照规程规范
	台
	所需计量标准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1、血细胞计数标准物质
2、生命体征模拟仪
3、心脑电图机
4、心电监护仪检定仪
5、滤光片
6、输液泵分析仪

	2
	动态心电
	参照规程规范
	台
	

	3
	动态血压
	参照规程规范
	台
	

	4
	酶标仪
	参照规程规范
	台
	

	5
	输液泵
	参照规程规范
	台
	





附件2
	检测器具明细表 （第7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检测日期
	数量       （检测点）
	确认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附件3     
	检测验收单（第7包）                                                

	序号
	使用科室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检测点）
	招标单价
	小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已按协议约定，按期、及时出具国家认可、真实有效的检验、校准或检测证书（报告） ，验收合格。

	医学工程处验收签字：
	
	
	
	





2.5 需由投标人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无。

3.验收标准
按照国家相应检测规程检测，满足采购人的服务需求。
[bookmark: _GoBack]
